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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8 月 15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2026 年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每年因照顧老人而離職 

    者高達十三萬人，傳統照顧產業一直存在髒、擠、暗的負 

    面印象，高品質的公私立照顧機構實則一位難求。為因應 

    照顧產業發展日趨多元化，請衛生局從公私協力的機制規 

    劃興建公立銅鑼長照家園，作為本縣長照創新整合型服務 

場館的範例。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自新課綱實施以來，許多高中有與大學端進行合作之趨

勢；為深化苗栗縣各高中與大專院校教育合作，請教育處

結合大學、業界與縣內高中一起推動「大學與高中共創線

上學習」計畫，並規劃邀請各大學、業界等夥伴一齊合作

各領域網路課程，提供更多數位學習資源供縣內高中學生

線上學習。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竹北市莊敬六街天坑案，經由「表面波」及「透地雷達」

兩種工具深淺層優勢探測，顯示部分地層速度變化不穩定

屬於疏鬆區；繼北部縣市之後，台南市也陸續發生天坑事

件。請工商發展處、工務處、水利處關切縣內濱海鄉鎮土

壤細沙多、容易液化的區域，做好事先預防與事發處理的

標準作業程序(SOP)。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進度，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基本設施補助計畫 112 年度第 2 季 

                執行情形」，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 112 年 9月份及 10月份重大會議及 

活動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民政處報告：修正「苗栗縣政府補助役政民間團體經費實施 

                要點」及「苗栗縣政府補助宗教團體保存及宣 



                揚傳統民俗文化作業要點」草案，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教育處：修正「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 

            第十一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鄉鎮市公所提案： 

公館鄉公所：建請縣府否決本鄉新岡段 170 及 171 地號土地上 

            設置之儲能場案，以維護本鄉鄉民生命財產安全。 

工商處： 

一、 經查本案係於縣府訂定「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 

 土地申請設置儲能系統認定為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審查要點 
  」前即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併聯之案場，經縣府 
 於 112 年 8 月 10 日派員現場勘查，查本案尚未申請都市計 
 畫工業區容許使用，屬未經申請先行使用，縣府業於 8 月 
 16 日以府商都字第 1120186788 號函，依違反都市計畫法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裁罰新台幣 6 萬元，並勒令限期補正申請 
 容許在案，先予敘明。  

二、 次查經濟部能源局 111 年 3 月 3 日能電字第 11100487820 
 號及內政部營建署 111 年 3 月 23 日營授辦城字 
 第 1110017697 號函，表示併網型儲能設施在都市計畫工業 
 區土地得以「公共服務設施」或「工廠必要附屬設施」之 
 性質設置，惟依縣府訂定「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 
 區土地申請設置儲能系統認定為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審查要 
 點」第 4 點規定，申請人需檢附與地方取得共識之證明文 
 件，故申請人若未能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則無法依審查要點 
 規定認定為必要「公共服務設施」。 

三、 另查縣府於 112 年 8 月 8 日以府商都字第 1120180436 號函 

    限期使用人（孝善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 年 8 月 31 日前辦 
    理地方說明會，並限期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前向縣府提出 
    容許使用申請，故使用人於 112 年 8 月 19 日公館鄉五谷村 
    儲能案場辦理地方說明會，會中孫議員、何鄉長及代表會 



    趙主席仍對於儲能場設於周圍有住家的乙種工業區土地， 
    其設備的安全性及後續消防處理、鄉親拜拜時小孩碰觸的 
    安全處理等疑慮，廠商並未說明清楚，故尚未取得地方共 

識。 

四、 綜上，使用人（孝善股份有限公司）需依前開審查要點檢 

    附取得地方共識證明文件認定為「公共服務設施」後，始 
    得依「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 
    有關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 
    向縣府申請同意容許使用，如未能於期限內取得地方共識 
    並提出容許使用申請，將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勒令停止 
    使用或恢復原狀。 

主席：本案務需與地方取得共識，需取得居民同意書，另 

外，其他 3家商轉中的儲能場需嚴格管理，依法申 

辦土地容許使用，如不能在期限內改善者依法連續 

處罰。 

肆、 苗栗縣第 291 次治安會報(略)。 

伍、 交換意見(無)。 

陸、 主席裁示：     

一、 行政院為回應「820 還路於民遊行」公民團體的訴求，於 8

月 17 日提出「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並通過《道路交通

安全基本法》送立院審議。中央政府宣誓改善道安的決心，

積極提出相關作為，行政院「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將於

2024年底前完成全國共600處最危險易肇事路口及行人活動

區的改善。請工務處、警察局等相關局處積極配合中央政府

共同合作，改善行人行的安全，打造更好的行人交通安全環

境。 

二、 疫情期間全台兒少網路使用時間大增，統計發現三年成長兩

成，近四分之一國中生有沉迷傾向。兒童福利聯盟報告指出，

未成年平均每周使用網路時數從 2020 年的 27.2 小時攀升至

今年的 32.2 小時，幾近放學後都泡在網路裡。沉迷網路的國

中生由疫前 15%增至疫間 24%，台灣 20-29 歲視網膜剝離率世

界第一。請衛生局參考台南市與南投縣設置網路成癮防治中

心，不定期推出相關講座與工作坊，幫忙兒少戒除網癮。 

三、 因應 2050 淨零碳排，追求韌性永續、安居樂業的智慧宜居城

市，本府布局淨零科技、創造綠色永續，要在台灣智慧城市



發展協會所訂定的七大領域持續奮進，請計畫處積極推動本

府智慧城市策略規劃案，高效打造「觀光科技新都心」的縣

政主軸與實踐智慧城市的新願景。 

四、 縣內有多項在建工程刻正進行中，因目前正值汛期及颱風季 

季節，為避免工程延宕，請各業管局處掌握施工進度，並督 

促同仁隨時巡視工地狀況，務必做好各項防汛防颱措施，以 

減少災損。 

五、 頭份市親子館擬規劃親子遊戲區、早療及托嬰中心，請社會 

處本周討論定案；另外，兒童入學抽籤請教育處應按照機制 

公平辦理，不容許關說情事。 

六、 兒童受虐案件發生，不僅要保護受虐者，對於作出不當行為

的未成年小孩也要給予輔導及保護，日前網傳本縣幼童受虐

影片令人揪心，瘋傳後易造成不良結果，請教育處、社會處、

衛生局等相關單位落實保護及輔導，並加強與各臉書社團管

理者溝通，希望社群管理者能協助把關不當影音的傳播，並

協助縣府政令宣導。 

柒、散會：上午 9時 8分。 

                                                                                                                                         


